
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解读（二）

一、体例特色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分总则、慈善组织与慈善财产、慈善

募捐、慈善捐赠与慈善服务、慈善信托、促进措施、信息公开与监督管理、

法律责任和附则，共九章七十二条。与《慈善法》相比较，《条例》第二章

“慈善组织与慈善财产”，对应《慈善法》第二章“慈善组织”、第六章“慈

善财产”，鉴于慈善法的相关内容比较详细，考虑到慈善财产与慈善组织关

系紧密，整合为一章；《条例》第四章“慈善捐赠与慈善服务”，对应《慈

善法》第四章“慈善捐赠”、第七章“慈善服务”，考虑到近期我省将依据

国务院《志愿服务条例》出台地方配套法规，对包括慈善服务在内的志愿服

务专门作出规定，慈善服务没有单设一章；《条例》第七章“信息公开与监

督管理”，对应《慈善法》第八章“信息公开”、第十章“监督管理”，考

虑到《慈善法》对信息公开以专章规定，民政部又以规章出台《慈善组织信

息公开办法》，信息公开规定比较详细，为避免重复，对信息公开没有单设

一章。其他章均单设，分别对应《慈善法》的相关专章。

二 、 各 章 主 要 内 容 概 述

（ 一 ） 第 一 章 “ 总 则 ” ， 共 六 条 。 分 别 对 立 法 目 的 、 适 用 范 围 、

基 本 原 则 、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、 政 府 职 责 、 部 门 职 责 作 出

规 定 。一 是 明 确《 条 例 》的 调 整 范 围（ 第 二 条 ）和 原 则（ 第 三 条 ）。

主 体 范 围 包 括 自 然 人 、法 人 和 非 法 人 组 织 ，其 中 主 要 是 慈 善 组 织 ；

事 项 范 围 ， 即 慈 善 活 动 以 及 与 慈 善 有 关 的 活 动 。 二 是 明 确 政 府 协

调 组 织 、 促 进 保 障 慈 善 事 业 发 展 的 职 责 ， 民 政 部 门 对 慈 善 组 织 的

指 导 、 管 理 和 服 务 等 职 责 ， 以 及 其 他 有 关 部 门 、 单 位 依 法 开 展 慈



善 相 关 工 作 职 责 （ 第 五 、 六 条 ） 。 三 是 鼓 励 和 支 持 自 然 人 、 法 人

和 非 法 人 组 织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依 法 参 与 、 支 持 、 开 展 慈 善 活 动 （ 第

四 条 ） 。

（ 二 ）第 二 章 “ 慈 善 组 织 与 慈 善 财 产 ” ，共 十 三 条 。主 要 对 慈 善

组 织 设 立 、 免 税 资 格 捐 赠 税 前 扣 除 办 理 的 信 息 共 享 、 慈 善 组 织 内

部 治 理 ，慈 善 财 产 管 理 、保 护 、投 资 、用 途 变 更 、慈 善 项 目 实 施 ，

以 及 慈 善 组 织 会 计 制 度 、 终 止 清 算 、 慈 善 行 业 组 织 发 展 等 作 出 规

范 。 一 是 推 动 慈 善 领 域 “ 放 管 服 ” 改 革 ， 提 出 同 步 登 记 、 为 申 请 人

提 供 便 捷 服 务 等（ 第 七 、八 条 ）。二 是 规 范 慈 善 组 织 的 内 部 治 理 ，

规 定 慈 善 组 织 明 确 决 策 、 执 行 、 监 督 职 责 权 限 ， 建 立 健 全 财 产 管

理 制 度 、 会 计 制 度 、 档 案 制 度 （ 第 九 、 十 七 条 ） 。 三 是 加 强 慈 善

财 产 的 管 理 使 用 ， 对 慈 善 财 产 的 保 护 、 投 资 、 用 途 变 更 、 项 目 管

理 等 进 行 了 规 范 ，明 确 慈 善 组 织 不 得 为 保 证 人（ 第 十 至 十 六 条 ）。

四 是 明 确 慈 善 组 织 终 止 清 算 及 剩 余 财 产 处 理 原 则 （ 第 十 八 条 ） 。

五 是 鼓 励 支 持 依 法 成 立 慈 善 联 合 会 等 行 业 组 织 ，加 强 行 业 自 律（ 第

十 九 条 ） 。

（ 三 ）第 三 章 “ 慈 善 募 捐 ” ，共 十 条 。主 要 对 募 捐 的 形 式 、公 开

募 捐 备 案 、 互 联 网 募 捐 、 合 作 募 捐 、 慈 善 组 织 参 与 突 发 事 件 募 捐

救 助 、 公 开 募 捐 资 格 的 申 请 注 销 、 慈 善 组 织 与 个 人 求 助 的 衔 接 、

互 助 互 济 等 作 了 规 定 。 一 是 对 募 捐 资 格 、 方 式 、 程 序 、 禁 止 行 为

等 作 出 规 定 ， 重 点 对 公 开 募 捐 进 行 规 范 （ 第 二 十 、 二 十 一 、 二 十

三 、 二 十 六 条 ） 。 二 是 总 结 疫 情 防 控 等 实 践 经 验 ， 对 慈 善 组 织 参



与 突 发 事 件 募 捐 救 助 进 行 规 范 （ 第 二 十 四 条 ） 。 二 是 针 对 实 践 中

遇 到 的 慈 善 组 织 公 开 募 捐 资 格 难 题 ， 规 定 了 慈 善 组 织 放 弃 的 可 申

请 注 销 （ 第 二 十 五 条 ） 。 三 是 回 应 社 会 关 切 ， 对 个 人 求 助 进 行 规

范 （ 第 二 十 七 条 ） 。 四 是 鼓 励 运 用 大 数 据 、 云 计 算 、 区 块 链 等 技

术 创 新 募 捐 载 体 （ 第 二 十 二 条 ） 。

（ 四 ）第 四 章 “ 慈 善 捐 赠 和 慈 善 服 务 ” ，共 十 条 。本 章 分 别 规 定

了 捐 赠 财 产 、 捐 赠 票 据 、 捐 赠 协 议 、 创 新 捐 赠 形 式 、 专 项 基 金 、

遗 产 捐 赠 、 禁 止 规 定 、 慈 善 服 务 方 式 、 志 愿 协 议 和 慈 善 记 录 登 记

等 。 一 是 明 确 捐 赠 财 产 的 方 式 及 要 求 ， 可 以 是 有 形 财 产 也 可 以 是

无 形 财 产 ， 但 须 是 捐 赠 人 有 权 处 分 的 合 法 财 产 ， 捐 赠 实 物 要 符 合

一 定 的 规 范 要 求 （ 第 三 十 条 ） 。 二 是 立 足 于 解 决 慈 善 组 织 普 遍 反

映 的 开 具 捐 赠 票 据 存 在 的 实 际 困 难 ， 对 捐 赠 物 资 入 账 价 值 确 认 及

开 票 等 进 行 了 明 确 （ 第 三 十 一 条 ） 。 三 是 对 通 过 设 立 专 项 基 金 、

遗 产 捐 赠 两 种 特 殊 形 式 的 捐 赠 进 行 了 规 范（ 第 三 十 四 、三 十 五 条 ）。

四 是 从 服 务 方 式 、 服 务 协 议 、 服 务 记 录 等 三 个 方 面 对 慈 善 服 务 作

出 规 范 （ 第 三 十 七 、 三 十 八 、 三 十 九 条 ） 。

（ 五 ） 第 五 章 “ 慈 善 信 托 ” ， 共 七 条 。《 慈 善 法 》 实 施 后 ， 银 监

会 、 民 政 部 出 台 了 《 慈 善 信 托 管 理 办 法 》 ， 对 慈 善 信 托 管 理 作 出

详 细 规 定 ， 本 着 不 重 复 的 原 则 ， 本 章 主 要 依 据 《 慈 善 法 》 、 《 信

托 法 》及《 慈 善 信 托 管 理 办 法 》，对 主 要 条 款 相 关 内 容 进 行 整 合 、

概 括 ， 分 别 规 定 了 慈 善 信 托 的 设 立 要 件 （ 第 四 十 条 ） ， 委 托 人 、

监 察 人 和 受 益 人 （ 第 四 十 一 条 ） ， 信 托 备 案 （ 第 四 十 二 条 ） ， 信



托 财 产 的 管 理 和 处 分（ 第 四 十 三 条 ），以 及 信 托 的 变 更 、终 止（ 第

四 十 四 、 四 十 五 条 ） 。

（ 六 ） 第 六 章 “ 慈 善 促 进 措 施 ” ， 共 十 一 条 。 从 慈 善 促 进 要 求 、

慈 善 组 织 初 创 期 扶 持 、 培 育 发 展 慈 善 组 织 、 税 费 优 惠 、 金 融 促 进

措 施 、鼓 励 多 元 发 展 、政 府 购 买 服 务 、慈 善 文 化 建 设 、慈 善 宣 传 、

慈 善 表 彰 、 志 愿 者 激 励 机 制 等 方 面 ， 明 确 促 进 措 施 。 一 是 加 大 政

府 支 持 力 度 ，要 求 各 级 政 府 及 有 关 部 门 通 过 孵 化 培 育 、税 费 优 惠 、

购 买 服 务 、 金 融 服 务 等 支 持 慈 善 组 织 发 展 （ 第 四 十 八 条 至 五 十 三

条 ） 。 二 是 加 强 慈 善 文 化 建 设 ， 支 持 建 设 慈 善 文 化 平 台 、 慈 善 专

业 人 才 培 养 ， 要 求 媒 体 加 强 慈 善 文 化 公 益 宣 传 活 动 （ 第 五 十 四 、

五 十 五 条 ） 。 三 是 落 实 慈 善 表 彰 奖 励 制 度 ， 对 为 慈 善 事 业 发 展 做

出 突 出 贡 献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给 予 表 彰 （ 第 五 十 六 条 ） 。 四 是 建 立 志

愿 服 务 激 励 机 制 ， 鼓 励 单 位 招 录 有 良 好 记 录 的 志 愿 者 ， 在 其 遭 遇

困 难 时 优 先 给 予 救 助 （ 第 五 十 七 条 ） 。

（ 七 ）第 七 章 “ 信 息 公 开 与 监 督 管 理 ” ，共 八 条 。本 章 主 要 内 容

包 括 慈 善 信 息 统 计 发 布 、政 府 部 门 信 息 公 开 、慈 善 组 织 信 息 公 开 、

慈 善 信 托 受 托 人 的 信 息 公 开 、 政 府 监 管 、 慈 善 信 托 的 监 管 责 任 、

民 政 部 门 监 管 措 施 、 社 会 监 督 等 。 一 是 强 化 信 息 公 开 。 着 眼 于 增

强 慈 善 组 织 和 慈 善 活 动 透 明 度 、 公 信 力 ， 强 调 了 政 府 部 门 、 慈 善

组 织 、 慈 善 信 托 受 托 人 及 时 向 社 会 公 开 慈 善 信 息 的 义 务 和 具 体 内

容 要 求 （ 第 五 十 八 至 六 十 一 条 ） 。 二 是 明 确 了 民 政 及 金 融 监 督 管

理 等 部 门 的 监 管 职 责 及 措 施 （ 第 六 十 二 至 六 十 四 条 ） 。 三 是 捐 赠



人 有 权 查 询 、 复 制 其 捐 赠 财 产 管 理 使 用 的 有 关 资 料 ， 接 受 捐 赠 的

慈 善 组 织 应 当 及 时 主 动 向 捐 赠 人 反 馈 有 关 情 况 ， 运 用 现 代 信 息 技

术 提 供 跟 踪 查 询 服 务 。 （ 第 五 十 九 条 第 二 款 ） 。 四 是 规 定 了 社 会

监 督 ， 任 何 单 位 和 个 人 发 现 慈 善 违 法 行 为 ， 可 以 向 有 关 部 门 或 者

慈 善 行 业 组 织 投 诉 、 举 报 （ 第 六 十 五 条 ） 。

（ 八 ）第 八 章“ 法 律 责 任 ”，共 六 条 。原 则 上 不 重 复 上 位 法 规 定 。

一 是 明 确 了 提 供 虚 假 材 料 骗 取 登 记 慈 善 组 织 、 假 借 慈 善 骗 取 财 产

的 法 律 责 任 （ 第 六 十 七 、 七 十 条 ） 。 二 是 明 确 慈 善 组 织 指 定 利 害

关 系 人 作 为 受 益 人 、违 反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等 违 法 行 为 的 法 律 责 任（ 第

六 十 八 条 ） 。 三 是 明 确 慈 善 信 托 受 托 人 违 法 行 为 的 法 律 责 任 （ 第

六 十 九 条 ） 。 四 是 明 确 政 府 部 门 及 工 作 人 员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六 种

情 形 （ 第 七 十 一 条 ） 。

（ 九 ）第 九 章 附 则 ，共 一 条 。规 定 条 例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 起

施 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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